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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医保发〔2020〕27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康复医保支付管理
的通知

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相关定点医疗机

构：

为深入推进我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以下称医疗机构）科学、合理的实施医疗康复，提升

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7〕55 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字〔2018〕49 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决定对我市医疗康复医保支付实行

“协议管理、多元支付、强化监管”的管理措施。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方案



- 2 -

（一）协议管理

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取得康复医学、儿童保健（儿

童康复专业）、中医专业（康复医学专业）执业许可的医疗

机构，将医疗康复资质情况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以下称经

办机构）备案，并与经办机构签订医疗康复医保支付的服务

协议，约定医疗康复结算方式、结算标准等内容后，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

（二）多元支付

对实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改革的医疗机

构，属于 DRG 付费范畴的医疗康复费用纳入 DRG 付费结算。

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中医为特色的医疗康复。推进基

层及其它未实行 DRG付费改革的医疗机构医疗康复医保按床

日付费。医疗康复床日支付标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医

保基金收支情况等因素适时调整，根据患者病情实行差异化

的支付标准。

对暂不适宜进行 DRG付费或床日付费的医疗康复仍按现

有医保付费方式进行。

（三）强化监管

强化医疗康复医保协议管理，调整完善与不同医保付费

模式相匹配的协议考核内容，床日付费着重考核平均住院床

日、床日费用、床位利用率、人次人数比等内容。加强医疗

服务监管，着重监管推诿重症、轻症住院、转嫁费用、随意

延长住院天数、不合理诊疗、不合理收费等情况，保障医保

基金安全，维护参保患者切身利益。

二、备案与协议管理流程

依法取得医疗康复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按我市医疗保

障管理要求进行科室及床位管理，设立康复医学科（代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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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康复医学科（代码 9.05）及中医康复医学科（代码 50.15），

将本机构的医疗康复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医

疗康复的科室及床位情况、相关医保医师（含康复技师等医

务人员情况）按属地管理原则向经办机构进行备案。

各区市经办机构按附件要求汇总相应医疗机构的医疗

康复资质等情况，于 5 月 15 日前报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定

点医药机构管理科备案。新纳入协议管理医疗机构的医疗康

复资质等情况，按属地管理原则由相应的经办机构汇总后报

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科备案。

经办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与医疗机构签订医疗康复医保

支付的服务协议。

三、医疗康复床日付费结算规定

医疗康复床日付费遵循“合理结余留用、超支自负”的

原则进行结算。具体结算方法：

（一）参保人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与医疗机构仍按现行

医保政策进行结算。

（二）医疗机构按医保管理要求上传病案首页等医保需

求信息，系统将入出院科室均是康复医学科（代码 21）、儿

童康复医学科（代码 9.05）或中医康复医学科（代码 50.15）

的病例纳入医疗康复按床日付费结算流程。

（三）经办机构采用“医保支付额=床日支付标准×住

院床日-个人自付额（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后）”的结算方式

按月与各医疗机构结算。

探索价值付费模式，引导医疗机构尽早介入疾病发展过

程，为参保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康复服务，减少医疗康复周

期，降低参保患者因病致残率。

医疗康复床日付费，以需要进行康复的疾病发病日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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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住院时间间隔 6 个月（含 6 个月，不满 1 个月按 1 个月

计算）为时间节点，实行两个不同的医疗康复床日支付标准。

新发疾病需进行医疗康复的自新发病日期起计算。

医疗康复床日支付标准由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组织与

相关医疗机构协商谈判确定。

四、管理措施及相关要求

（一）规范康复类诊疗项目管理。对《烟台市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诊疗项目及服务设施目录》中康

复诊疗项目（编码为 340200001-340200042）部分，限定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限在医疗康复医保支付协议管理的医

疗机构使用时按规定支付。将《关于贯彻人社部发〔2016〕

23 号文件做好我省新增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

障支付范围落实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发〔2016〕24 号）文

件中规定的 20个康复项目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限在医疗康复医保支付协议管理的医疗机构使用时按规定

支付。

（二）加强信息化管理。医疗机构按医疗保障信息化管

理要求进行信息化改造，及时准确上传病案首页、科室等信

息数据。未按要求上传相关数据的，医保拒付相关费用。

（三）医疗机构要严把入院指征，严禁挂床住院、分解

住院、随意延长住院天数，严禁患者住院期间门诊缴费检查、

治疗、用药等不规范行为，严禁推诿重症病人。加强医疗康

复的评估，合理选择康复适宜技术及治疗方式，完善医疗康

复分类服务体系，按要求做好医保结算工作。

（四）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正确宣传引导，及时准确解

读医保政策，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医疗机构备案、协议

签署、结算、日常监管等工作，确保医疗康复医保支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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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利实施。对医疗康复医保支付改革及时总结和评估，优

化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服务模式及管理措施。

附件：医疗机构康复情况备案表

烟台市医疗保障局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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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医疗机构康复情况备案表
医保经办机构（章）：

序号
医疗机构医

保代码
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

资质情况
科室设置

康复床位数

量
康复科室医师数量

康复技师

数量

拟定医保付费方

式

1

康复专业

中医专业

其他

2

康复专业

中医专业

其他

...

...

...

...

备注：

1.医疗机构执业资质情况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许可范围填写相关数字，21 代表康复医学专业，9代表儿童保健专业，9.05 代表儿童

康复专业，50 代表中医专业，50.15 代表中医康复医学专业，可同时填写多个专业。

2.科室设置情况据实填写（康复治疗设置在那个科室就填那个科室，如设置在内一科就填内一科）。

3.未设置专门康复科室的，康复床位数按提供康复服务的床位数据实填写。

4.各医保经办机构在医疗机构备案时应审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材料，留存相关复印件。

5.拟定医保付费方式指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协商后，初步约定的医保付费方式。原则上一级医疗机构及康复专科医疗机构的医疗康复

均实行床日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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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4月 28 日印发


